附件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食品相关产品告知承诺）

一、基本信息

（一）审批服务部门

名称：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10)11616611；咨询窗口地址：

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六里桥西南角)1层B岛综合窗口；

网上咨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互动交流>我要咨询（https://scjgj.beijing.gov.cn/hdjl/）

（二）申请人

    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三）委托代理人

    姓名：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证件编号：
二、审批服务部门告知

（一）办理事项

名称：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二）事项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 2 条规定：国家对生产下列重要工业产品的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41 条规定：对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有高风险的食品相关产品，按照国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规定实施生产许可。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

《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的决定》（国发〔2024〕11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和实施细则及其修订单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条件包括：
⑴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执照。
⑵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⑶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⑷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⑸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⑹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⑺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详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通则》及其相应产品实施细则
 2.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申请应当符合以下规定，申请人应具有相关证明或说明材料：
⑴申请人应取得营业执照。

⑵申请人所申请产品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管理范围内的产品，且生产厂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并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备案）。

⑶申请人一年内未发生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为。
⑷申请人三年内未发生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为。
⑸申请人三年内未发生被吊销生产许可证的行为。
⑹申请产品涉及产业政策的，需具有北京市或区产业政策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材料。

⑺申请人签署告知承诺、提交《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及产品检验检测合格报告，当场办理，形式审查通过后发放工业生产许可证。

⑻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应由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在申请前6个月内的检验检测合格报告，包括委托产品检验检测报告、型式试检验报告或省级及以上政府监督检验报告。检验检测项目应涵盖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规定的项目（具体详见产品实施细则），不得为多份检验检测报告的组合。

⑼实施“一企一证”模式，对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许可，申请人可以一并申请。       

⑽申请人应掌握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相关法律、法规、实施通则和细则（含修订单）等相关规定，了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审批相关规定，符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和细则要求。

⑾申请人未到达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12）企业应对原辅材料供应商进行评价，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并保存供应商评价记录、采购合同和进货查验结果。原辅料的使用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其相关公告的规定。
（四）违诺惩戒                                                     

⑴对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承诺不实、隐瞒有关情况、不符合产品实施细则要求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撤销其生产许可证，按照未取得决定擅自从事相关活动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并依法予以公开。涉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⑵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⑶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五）审批服务部门职责

1.审批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内容：电话咨询  网络咨询

2.咨询方式：电话咨询：(010)11616611
    网络咨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互动交流>我要咨询（https://scjgj.beijing.gov.cn/hdjl/）

 3.采取的监管方式：

⑴公示告知承诺获证企业获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⑵对获证企业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20日内对发证、延续和许可范围变更的获证企业组织开展全覆盖例行检查。对获证企业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及承诺情况进行检查。企业应准备好以上相关材料，接受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必要时可以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⑶企业获证的任一产品全覆盖例行检查结论不合格的，依法撤销生产许可证，并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六）申诉渠道

投诉监督电话：010-12345

窗口投诉：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六里桥西南角)1层B岛综合窗口。
三、申请人承诺

   为履行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证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公共利益， 申请人现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自愿郑重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和一致，如提交申请材料中信息不一致出现异议，以申请书填报信息为准。

二、已经知晓审批服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能够满足法律法规、标准和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五、本企业知悉并同意，如出现以下情况将被撤销证书并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审批服务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一）提供虚假材料或作出虚假承诺；

（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生产许可证；

（三）全覆盖例行检查不合格

六、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承诺人（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